






维府〔2023〕40号


重庆市铜梁区维新镇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维新镇社区矫正委员会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相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进一步做好我镇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根据《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重庆市铜梁区社区矫正委员会的通知》（铜府办〔2020〕100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镇人事变动情况，经镇政府研究，决定调整维新镇社区矫正委员会，相关组成人员如下：
一、组成人员
主  任：朱文彬   镇长
副主任：秦海深   政法委员、副镇长
成  员：陈华东   镇平安办负责人
        肖必娅   镇党政办负责人
            杨道望   少云派出所所长
            杜郑清    维新司法所所长
            曹  艺   镇财政办副主任            
            陈  鑫   镇卫健办负责人
            冯妍茜   镇民政办负责人
            刘  敏   镇社保所所长
            曾  倩   镇妇联副主席
            杨  海   维新派出所民警
            夏  鑫   镇司法所协管员
维新镇社区矫正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镇司法所，负责矫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秦海深兼任办公室主任，杜郑清、夏鑫为办公室工作人员。
二、主要职责
维新镇社区矫正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和指导镇社区矫正工作。
（一）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部委、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镇政府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安排部署；
（二）研究全镇社区矫正工作重大决策及制定相关制度和办法；
（三）协调、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大困难和问题；
（四）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重庆市铜梁区维新镇人民政府
2023年6月14日

















[bookmark: _GoBack]
1

